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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公務員的職業健康預防及工傷復工問題  

 
本年 3 月 23 日，報紙刊登一名女警在腰傷復工後，與上司就工作安排有所
爭議，報章上表示雖然醫生已發出「輕工紙」，但上司仍要求她復工後「行

咇」，引致她於步行四小時後令腰患加劇。另於本年 5 月 4 日，一名曾於廉
署工作的中文翻譯女主任，於工作導致上肢勞損後，不獲續約，獲法庭判

決給予精神及工作能力損失的賠償。  
 
看過報章後，本中心感到非常的不安，因為由五年前至今，本中心已不斷

收到不少受傷公務員的求助，他們大部份於受傷後非常希望能繼續於部門

內工作，在非必要之下才會考慮以法律的程序進行疏忽索償的，因為他們

認為一旦以法律方法去索償，將有很大的機會掉了飯碗，被迫提早退休。  
 
對於有公務員患上職業病及工傷，顯示政府在公務員的職業健康問題上仍

未做好足夠的預防措施。  
 
另一方面，當勞工處近年積極推行「自願復康計劃」，開始嘗試協助工作於

私人企業的工傷員工復工時，醫院管理局亦已成立了職業醫學組，開展職

業醫療關懷服務，專門協助醫管局內受傷員工復康及重返工作。但對於受

傷的公務員如何復工，至今公務員事務局仍未有任何積極的職業復康支援

計劃。  
 
本中心一直關注職業健康及工傷復康的發展，明白到工傷復康及復工的問

題需要多方面協助解決，如果公務員事務局能關注到受傷公務員復工的安

排，以這報章上該名女警為例，可以邀請職業復康專業人員主動介入，包

括：  
1 .  評估女警受傷後的影響，包括暫時的工作限制 (例如持續站立、坐下的
時間及持久力 )，並進行定期的職業復康訓練及輔導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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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由專業復康個案人員，在女警自願參與有關職業復康計劃下，定期與女
警的上司及部門保持聯絡，向部門清楚講解現時女警的身體狀況及復康

進展，保持勞資雙方的聯繫；  
3 .  當女警的醫療復康進入穩定期，在獲得主診醫生發出工的「輕工紙」下，

由復康專業人員協助下安排復工會議，因應具體的工作環境，協商女警

重返工作時的職務安排及調動，以及避免從事的職務，並訂下復工的嘗

試日期 (如兩星期、一個月不等 )，以便再次作出評估；  
4 .  當勞資雙方同意下，由專業復康人員及上司，向該名女警的同事作出復
工的講解，從而爭取同事在工作間的支持及鼓勵，並於試工期間有復康

人員定期跟進女警的復工進展，包括繼續提供適當的復康輔導及與上司

保持溝通；  
5 .  最終經過一段時間的復工嘗試後，將會了解到該女警是否能完全重返原
有工作，若未能重返原有職務，將會交相關的部門及公務員事務局，按

復康人員的建議，考慮作出適當的職位調動；  
6 .  根據復康研究及中心經驗，任何受傷員工，當了解到僱主或上司願意參

與協助重返工作，並有專業復康的支援跟進，無論最終該名受傷員工能

否順利重返原有工作或調職，甚至因身體傷患限制而要離職，長遠而言

卻能減少受傷員工因工傷而帶來的心理創傷，並讓該名員工較容易去重

投新的工作。  
 
可惜的是，因為公務員內部並未推動協助受傷員工重返工作的方向，亦未

有積極尋找專業復康支援，以致不少部門是單純由該受傷員工的上司或部

門意向作出不同的「安排」，當中較多所見的是部門傾向於以不同的方法讓

受傷員工「選擇」以「因病理由提早退休」，但對於那些較為年輕的公務員，

這將會是一個重大的打擊，過往中心就曾經接到有基層受傷公務員因復工

問題與上司有爭議，在面臨可能被迫提早退休時，感到憂慮，患上抑鬱繼

而嘗試自殺輕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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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別於私人企業，政府是香港最大的僱主，若然政府內部若未能做好工傷

及職業病預防，亦未有推動協助工傷公務員重返工作或調職的安排，那如

何能說服香港其他私人企業的僱主去跟從呢？所以，中心在此建議公務員

事務局：  
 
1 .  盡快公佈各部門內因工受傷或患上職業病的公務員數字，從而讓公眾及

立法會議員監察政府內的職業健康安全預防改善措施是否足夠；  
2 .  公務員事務局應盡早成立工作小組，當中並邀請相關公務員的工會代表
參與，以制訂有關協助工傷公務員重返工作的政策、承諾及行政指引，

並向所有部門的高層及中層管理人員提供培訓及資訊，講解有關政策、

承諾及可支援的職業復康服務；  
3 .  在專業支援上，建議公務員事務局可考慮選擇向醫院管理局提供額外資

源，以成立專責職業復康支援團隊作個案跟進，授權團隊提供專業的介

入，包括在公務員事務局的工作小組協助下，與相關的政府部門管理人

員直接聯繫，協助受傷公務員制定職業復康及重返工作計劃；  
4 .  將有關計劃向所有公務員作出宣傳及推廣，並於接到受傷的公務員記錄

後，發出信件，以自願參與的形式邀請他們參加此計劃；  
5 .  工作小組定期檢討計劃的成效。  
 
長遠的期望是，若能有效保障公務員團隊的職業健康，從而減少工傷或職

業病事故，那政府需要花在復康支援的費用將可以逐步減少。  
 
 
2007 年 5 月 7 日  


